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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田老庄乡境内，总占地面积23901平方米，其中永久占地为826平方米；临时占地为23075平方米，新建由华电同心110千伏升压站至景阳丁塘330千伏汇集站110千伏进线间隔，电压等级为110千伏，线路全长约为2.5千米，全线采用单回路架空设计，新建单回路铁塔共计10基，其中单回路直线塔4基，单回路耐张塔6基。总投资6846.33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45万元，约占项目总投资的0.66%。
二、由中环科工（宁夏）生态环境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报告表》内容基本完整，评价结论科学，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，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，可作为本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。
三、项目施工、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施工期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落实噪声、扬尘、废水、固体废物等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，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减少施工期噪声、扬尘、废水、固废污染。
（二）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
合理规划施工区域，严格控制占地范围，减少土石方挖填量和地表扰动面积。工程施工完毕后应及时平整土地，清理施工现场，按照原土层顺序分层回填剥离的表土，及时进行植被恢复。
（三）运营期电磁污染防治措施
加强对运营期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的监测工作。本项目运行后，输电线路工频电场强度、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规定的工频电场强度4000V/m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、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，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、园地、牧草地、畜禽饲养地、养殖水面、道路等场所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10kV/m。
（四）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运行期，输电线路昼间、夜间贡献值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1类区标准要求。
（五）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
本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水，对周围水环境无影响。
（六）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
本项目输电线路在运行期间只定期进行巡视和检修。输电线路巡检人员所产生的垃圾很少，且严格要求其随身带走，不在当地遗留。
（七）根据相关规范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，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开展设计与施工。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责任制，制定企业环境保护计划，加强项目施工期环境管理，落实环保措施，保护项目区域生态环境。运营期按照监测计划，定期进行环境监测。

